
論社會法地位回復請求權

課 程

主辦單位：全國律師聯合會社會法委員會

14:00－14:05 開場 主持人：郭怡青律師

14:05－15:45
論社會法地位回復請

求權

郭銘禮法官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

15:45－15:50 休息

15:50－16:50 與談
李玉君教授

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特聘教授

16:50－17:00 二位講者交流、Q&A

全國律師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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